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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12）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第一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點

GEM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的其他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的中小公司提供上市的市場。有意投
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為中小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承受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的證
券為高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亦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基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內容共同及個別承擔全
部責任。本公佈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
的資料。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所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
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
明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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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第一季度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
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5,768,471 24,678,895
銷售成本 (6,047,411) (10,413,357)

毛利 9,721,060 14,265,53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44,392 2,116,925
行政開支 (18,919,160) (19,862,31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虧損 – (1,351,277)
融資成本 (301,899) (527,406)

除稅前虧損 (8,955,607) (5,358,532)
所得稅開支 4 (247,000) (237,00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虧損 (9,202,607) (5,595,532)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內虧損 – (188,640)

期內虧損 (9,202,607) (5,784,172)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於後續期間可重新分類為損益的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179,154) 173,09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0,381,761) (5,61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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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9,014,105) (5,903,526)

非控股權益 (188,502) 119,354

(9,202,607) (5,784,172)

以下應佔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母公司擁有人 (10,193,655) (5,730,342)

非控股權益 (188,106) 119,264

(10,381,761) (5,611,078)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港仙 港仙
基本及攤薄 6 0.79 0.51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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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波動儲備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1月1日 
（經審核） 114,709,224 552,932,232 (176,467,450) (1,512,963) 2,020,536 (247,790,206) 243,891,373 15,762,063 259,653,436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影響 – – – – – (337,883) (337,883) (4,571) (342,454)

於2019年1月1日（經重列） 114,709,224 552,932,232 (176,467,450) (1,512,963) 2,020,536 (248,128,089) 243,553,490 15,757,492 259,310,982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5,903,526) (5,903,526) 119,354 (5,784,17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有關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173,184 – – 173,184 (90) 173,094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 173,184 – (5,903,526) (5,730,342) 119,264 (5,611,078)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1,598,836 1,598,836

於2019年3月31日（未經審核） 114,709,224 552,932,232 (176,467,450) (1,339,779) 2,020,536 (254,031,615) 237,823,148 17,475,592 255,298,740

於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1月1日 
（經審核） 114,709,224 552,932,232 (176,467,450) (1,275,243) 2,020,536 (265,897,970) 226,021,329 18,208,553 244,229,882

期內虧損 – – – – – (9,014,105) (9,014,105) (188,502) (9,202,607)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有關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 – – (1,179,550) – – (1,179,550) 396 (1,179,15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1,179,550) – (9,014,105) (10,193,655) (188,106) (10,381,761)

於2020年3月31日（未經審核） 114,709,224 552,932,232 (176,467,450) (2,454,793) 2,020,536 (274,912,075) 215,827,674 18,020,447 233,84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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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1. 一般資料

基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為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登記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26

號華潤大廈27樓2703室。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i)金融服務，包括證券交易及經紀服務及孖展融資

服務、(ii)提供廣告及媒體服務。

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一季度財務資料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一季度財務資料（「第一季度財務資料」）乃根據由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聯交所GEM證券上

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編製。

第一季度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一併閱讀。

除另有指明者外，第一季度財務資料乃以港元（「港元」）呈列。

會計政策及披露資料的變動

(a) 下列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於2020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採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業務的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 重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以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採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第一季度財務資料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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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下列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期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

釋：

在下列日期或

其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2021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2011年）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出資

強制生效日期

尚未釐定，

但可供採納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管理層已根據由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審閱的報告釐定經營分部。主要營運決策人已統一

被識別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彼等負責分配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

本集團主要從事廣告及媒體服務以及金融服務。期內，管理層分兩個經營分部對業務之經營業績進行審閱，

以便就資源分配作出決策。

分部表現乃按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進行評估，即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算方式與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虧損計算

方式一致，惟其他收入及收益、融資成本及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不包括在其計算當中。

分部間銷售及轉讓參考按當時市價向第三方出售之售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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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及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就可呈報分部而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人的分部資料如下：

廣告及媒體
護膚產品

零售
電影發展、
製作及發行 金融服務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分部收益 12,447,732 – – 3,320,739 15,768,471

分部業績 5,056,246 – – 2,987,552 8,043,798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61,441) – – (53,182) (614,623)
使用權資產折舊 (2,926,422) – – (280,005) (3,206,427)
資本開支* 534,952 – –  10,662  545,614 

* 資本開支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廣告及媒體
護膚產品

零售
電影發展、
製作及發行 金融服務 總計

提供早期
兒童教育服務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分部收益 21,228,446 – – 3,450,449 24,678,895 287,551

分部業績 7,825,303 (12,929) – 3,015,901 10,828,275 278,811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36,504) (12,929) – (151,731) (1,101,164) (1,002)
使用權資產折舊 (666,255) – – (282,817) (949,072) –
攤銷 (35,750) – – – (35,75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虧損 (1,351,277) – – – (1,351,277) –
資本開支* 279,410 – – – 279,410 –

* 資本開支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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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料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外部客戶收益主要來自於香港及新加坡客戶，有關資料如下：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分部收益 分部間銷售

向外部

客戶銷售 分部收益 分部間收益

向外部

客戶銷售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8,568,224 (256,715) 8,311,509 10,238,342 (91,703) 10,146,639

新加坡 7,621,428 (164,466) 7,456,962 16,966,295 (2,434,039) 14,532,256

16,189,652 (421,181) 15,768,471 27,204,637 (2,525,742) 24,678,89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12,481,549 21,286,105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益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3,286,922 3,392,790

15,768,471 24,678,895

4. 所得稅開支

除本集團其中一間符合利得稅兩級制的附屬公司外，於2020年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以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

率16.5%（2019年：16.5%）計提。

該附屬公司應課稅溢利的首2百萬港元按8.25%課稅，而餘下的應課稅溢利則按16.5%課稅。

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內，就247,000港元的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

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23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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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派付任何股息（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無）。

6.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a) 基本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9,014,105) (5,771,47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132,048)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9,014,105) (5,903,526)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47,092,240 1,147,092,240

(b) 攤薄

截至2020年及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由於並無發行在外的攤薄普通股，故概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7. 期後事項

於2020年4月7日，本公司擬實施以下資本重組（「資本重組」），涉及(i)將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每二十

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合併為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一股每股面值2.00港元的合併股份（「合併

股份」）（「股份合併」）；及(ii) (a)緊隨股份合併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將透過註銷已繳足股本（以每股當時

已發行合併股份註銷1.99港元為限）予以削減，致使每股當時已發行合併股份之面值將由2.00港元減至0.01

港元（「股本削減」）；以及(b)緊隨股本削減後，每股面值2.00港元之法定但未發行合併股份將分拆為二百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資本重組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4月7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2020

年5月7日之通函。資本重組於本公佈日期並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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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期間（「報告期間」），基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金融服務以及廣告及媒體服務。廣告及媒體業務仍為本集團收益的
主要貢獻來源，而金融服務持續為本集團產生穩定收益。於2020年初的冠狀病毒爆發影響了全
球經濟增長，且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業績亦已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
整體收益約15,800,000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9,000,000港元。管理層對經濟於冠
狀病毒爆發後將復甦及本集團的業務展望將於未來維持穩健抱持審慎樂觀態度。本集團的業務
回顧及展望如下：

金融服務

本集團的金融服務業務主要以「基石」品牌進行，且包括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證券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
規管活動，而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亦取得牌照進行放債業務。於報告期間，金融服務業務的
總收益達約3,320,000港元，而除稅前經營虧損達約1,980,000港元。孖展融資業務為本集團金融
服務業務的重要收入來源及於2020年3月31日，約162,000,000港元孖展貸款融資獲授予孖展賬
戶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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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7月19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以出售基石策略控股有限公
司（「基石策略」）80%股權（「出售事項」）。基石策略乃為申請開展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的第9

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的牌照而註冊成立，而有關牌照已於2018年8月授予基石資產管
理有限公司（「基石資產管理」，基石策略之全資附屬公司）。本集團的資產管理業務原本以中
國內地及香港地區的高淨值個人及潛在機構客戶為目標。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受本公司當時
在任主席離職所影響，彼當時負責開發金融服務業務，特別是制定戰略及落實資產管理項目的
發展。為應對有關人事變動，金融服務團隊制定一項繼任計劃以確保資產管理項目的進一步發
展。然而，由於中國經濟放緩及中美貿易戰自2018年升級，進度受阻。鑒於經濟不確定性，本公
司認為開始新資產管理項目可能面臨重重挑戰且尋求機構投資者的支持將非常困難。因此，基
石資產管理自證監會獲得有關從事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的批准後，並未啟動任何
資產管理項目。新資產管理項目較證券交易及孖展融資業務等傳統金融服務活動通常伴隨更高
的風險。本公司認為，通過出售資產管理業務而調整企業戰略將對本集團整體更為有利。出售
事項仍須待證監會批准。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金融服務的表現受到冠狀病毒爆發的影響。管理層認為全球業務環境將在
疫情過後逐步恢復。

憑藉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及其在業內良好聲譽的支持，董事有信心金融服務分部將繼續為本集
團貢獻穩健收益。為提升金融服務業務的業務發展，本集團將不時探索融資機遇，以提升證券
經紀及孖展融資業務的資本基礎。

廣告及媒體業務

本集團由2004年4月開始營運，是一間在香港及新加坡經營、規模完善的數碼戶外（「戶外」）媒
體公司。其首倡於辦公室及商業大廈以及住宅大廈的電梯大堂設置平面顯示屏幕播放廣告的概
念，並以此組成規模龐大的網絡。以本集團設置數碼平面顯示屏幕的選定地點數目計算，本集
團是香港及新加坡的最大數碼戶外媒體公司，觸及業務主管及富裕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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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設置平面顯示屏幕的選定地點數目與去年同期的對比如下：

地區 網絡

截至2020年
3月31日
止三個月

截至2019年
3月31日
止三個月

香港 辦公室、商業及住宅大廈網絡 1,002 928

新加坡 辦公室及商業大廈網絡 521 522

選定地點總數 1,523 1,450

截至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已在其數碼戶外媒體網絡所覆蓋的1,523幢位於香港及新加坡的辦
公室、商業及住宅大廈設置其品牌平面顯示屏幕。

於其香港大型戶外媒體網絡內，本集團繼續持有通往尖沙咀（「尖沙咀」）諾士佛臺的超長行人
道沿路廣告牌的廣告銷售權。諾士佛臺被喻為九龍「蘭桂坊」，位處尖沙咀核心地段，乃深受歡
迎的晚膳╱夜生活及消閒熱點，區內國際╱本地餐廳及酒吧林立，為本地消費者及遊客提供餐
飲服務。

為利用本集團於營運數碼媒體面板的成功經驗，本集團繼續持有於三個策略性地點（即銅鑼灣
「V」及勿地臣街3號、尖沙咀加拿分道53號及旺角金鑽璽）的四個LED面板的獨家廣告銷售權。
銅鑼灣、尖沙咀及旺角是香港最繁忙的購物及餐飲區。

崇光百貨（「崇光」）、時代廣場及利舞臺均為銅鑼灣著名的地標購物地點。「V」與崇光僅相隔
一個街區，吸引著本地及國外購物者。勿地臣街3號的大型LED面板為頂端採用G-Glass LED建
築材料，而底部則採用多層LED面板的組合，供廣告商以富有創造力的方式傳遞訊息。該LED

面板策略性地位於時代廣場與利舞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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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分道53號位於繁忙的尖沙咀中心，號稱一站式購物者天堂，四處環繞高檔購物中心及繁華
購物街。加拿分道53號的LED呈L形，具備三重視野，供廣告商以獨特活力方式播放訊息。其座
落於「The One」商場斜對面、加連威老道與加拿分道交界的轉角處。加連威老道是一條網羅大
量名牌及精品的時尚精品店舖之街道。

金鑽璽的LED由巨型LED屏幕及LED廣告牌所組成，總計212平方米，座落於本地人士及遊客齊
集的繁忙地旺角。金鑽璽的LED位於最熱鬧的地區彌敦道，該區設有熱鬧的購物商場、攤位及
購物街，是本地居民及遊客必到之處。

本集團繼續於其新加坡大型戶外媒體網絡內增添戶外地點，從而於策略性地點合共擁有十個
戶外地點。本集團在Raffles Green區（位於萊佛士坊地鐵站正上方，恰處於新加坡金融區中心位
置）藉由持有三個要塞地點、兩塊大型靜態發光廣告牌（即Clifford Centre及拱廊）及一塊位於
Change Alley Mall（前稱Chevron House）的LED屏幕而於鄰近地區擁有優勢。

本集團以中小企業為目標而設置的其他大型戶外靜態屏幕包括與AZ @ Paya Lebar及Ark @ KB

的獨家合作夥伴關係。AZ @ Paya Lebar大廈位於Paya Lebar、Ubi及Tai Seng區心臟地帶，為新
加坡最繁忙的商業及工業中心之一，面向Paya Lebar Road、Ubi Avenue 2及Circuit Link交匯處的
密集車流。Paya Lebar Road亦為一條主要高速公路的重要連接通道，離出入口僅500米。該廣告
牌亦以AZ @ Paya Lebar大廈正對面的麥克弗森地鐵站進出人流為受眾。另一個面向中小企業
的地點為ARK @ KB，其人流量與AZ building相若，於通往Kaki Bukit工業區的立交橋上可看到
該地點。

Furama City Centre Hotel位於文化底蘊豐厚且歷史悠久的繁華唐人街中心。交通極為繁忙的Eu 

Tong Sen Street及New Bridge Road的途經車流及人流均會留意到該大型發光廣告牌。

本集團亦持有位於One-North Buona Vista的Galaxis的所有媒體及活動空間的獨家廣告銷售權。
Galaxis為一個設備先進的新式商務空間，在中心廣場地帶，擁有當代最好的都市生活及零售活
動設施。Galaxis座落於One-North地鐵站之上，為連接One-North商業中心內所有其他商業大廈
的「門戶」。One-North商業中心佔地200公頃，策略性地位於新加坡核心地段，旨在匯集世界一
流的研究設施及商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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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烏節門購物地帶附近的購物者為目標，本集團繼續持有烏節門行人道的獨家廣告銷售權（靜
態及數碼）。該行人道形成地下通道的一部分，而該地下通道直接連接索美塞地鐵站及烏節路
兩側。烏節門為橫跨烏節路兩側的唯一一個購物商場，並由玻璃管道天橋及地下通道連接－形
成一道通往新加坡繁華購物地帶的「門戶」。

本集團預見了擴充至新郊區城鎮的需求，因此已與Waterway Point以及Marina Country Club就其
正門LED屏幕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該兩項物業開發項目均為榜鵝居民（為新加坡年輕夫婦集中
度最高及五歲以下兒童比例最高的族群）提供零售及餐飲服務。

為進一步鞏固其作為領先戶外媒體營運商的地位，本集團已與泰國領先戶外媒體擁有人訂立合
作夥伴關係。該等擁有人進軍新加坡及我們與BL Falcon建立的獨家媒體代理為我們增加了五
個策略性地點，包括位於People’s Park Centre、Sim Lim Tower及Fortune Centre的三塊LED屏幕
及位於Enterprise One及Sim Lim Square的兩塊靜態屏幕。位於People’s Park Centre的LED屏幕為
新加坡首塊自由形態的LED屏幕，被稱為「The Triple Horizon」，由三塊獨立的LED燈條組成，
總計為164平方米，策略性地位於Upper Cross Street與Eu Tong Sen Street的繁忙交叉路口。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拓展其數碼戶外媒體網絡，由一次一個選定地點開始循序遞進增加，並物
色新的靜態╱LED戶外地點加入其大型戶外媒體網絡。

電影發展、製作與發行

誠如本公司先前刊發資料所披露，已就本分部項下的知識產權作出全數減值虧損撥備。在考慮
電影業空前的嚴重低迷、本公司可用於此業務的內部資源減少及本集團有必要將其資源重心落
於其主要業務後，本集團將審閱其在此業務上的業務策略。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奮力尋求可得
之機會以開發該等電影版權的潛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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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及摘要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15,768,471 24,966,446 –37%
－持續經營業務 15,768,471 24,678,895 –36%
－已終止經營業務 – 287,551 –100%
毛利 9,721,060 14,545,351 –33%
－持續經營業務 9,721,060 14,265,538 –32%
－已終止經營業務 – 279,813 –100%
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附註） 339,601 (1,427,280) 不適用
虧損淨額 (9,202,607) (5,784,172) 不適用

附註：  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乃指扣除融資成本、所得稅、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折舊、分佔一間聯營

公司的溢利╱（虧損）、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的虧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收益╱（虧損）、

無形資產攤銷及減去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前的盈利。儘管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廣泛用作經

營表現、槓桿及流動性的指標，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並非經營表現之計量，並不應被視為代表來

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淨額。本集團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的計算或與其他公司類似名目的計量不相同。

誠如本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所披露，本集團已預見冠狀病毒爆發可能對
全球經濟產生影響及對本集團的業務活動及財務表現產生潛在影響。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業績
之財務回顧及摘要如下：

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收益約為15,800,000港元，較上一年度
同期下降約36%。

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約為9,700,000港元，較上一年度
同期下降約32%。由於廣告及媒體業務的銷售成本下降，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率約
由58%上升至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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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行政開支約為18,900,000港元，較上一
年度同期下降約5%。行政開支下降主要由於員工成本及營銷開支等經營開支減少所致。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約為300,000港元，而上一年度同
期本集團之負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則約為1,400,000港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每股虧損約為0.79港仙，而上一年度同期則錄得每股虧損0.51港
仙。

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錄得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9,000,000港元，而上一年度
同期母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則約為5,900,000港元。

流動資金與財務資源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以內部所得資源為其日常營運提供資金。於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
資產淨值約為209,000,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219,000,000港元），而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則約
為59,000,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61,000,000港元）。

僱員資料

於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有79名（2019年12月31日：82名）僱員，包括執行董事在內。截至2020

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約為9,900,000港元（截至2019年3月31

日止三個月：11,200,000港元）。薪酬乃參照市場慣例及個別僱員的工作表現、資歷及經驗釐定。

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或會根據本集團的業績及僱員個人表現發放花紅。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香
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新加坡中央公積金供款，以及購股權。

持有的重大投資

除於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之投資外，於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持有上市投資約
3,000,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7,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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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重大投資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亦無有關重大投資及
資本資產的其他計劃。

資產抵押

於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2019年12月31日：無）。

或然負債

於2020年3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19年12月31日：無）。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而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亦
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及利益衝突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從事
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衡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作為有關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
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據本公司所知，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
月，概無任何不遵守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的必守標準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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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不時生效之GEM上市規則的
規定。審核委員會已獲委授權及責任，以檢討本公司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並就此向董
事會作出推薦意見。其主要職責亦包括就委任及免除外部核數師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審核
財務報表及就財務報告提供重大建議。審核委員會現時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集團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由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
管理層審閱，而其認為第一季度財務資料已遵守適用會計準則、聯交所及法律規定，且已作出
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基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安錫磊

香港，2020年5月12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安錫磊先生（主席）、黃雄基先生、莫偉賢先生及王鈞先生為
執行董事；陳志強先生、李智華先生及劉美盈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佈將由刊登之日起最少一連七日在GEM網站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刊
載。本公佈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cs8112.com刊載。


